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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税改革对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推行效果的影响分析 

李扬 

（湖南信息学院  湖南长沙  410151） 

摘要：2018 年 5 月，国家开始落实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的试点工作。由于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是以个税原有的计

算方法为基础所制定的，导致其与 2019 年起全面实施的新个税法存在不相符的情况。随着新个税政策的出台，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

险所能带来的效益大大降低，覆盖人群的范围也大大减少。这一现象已背离了当初推行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的初衷，个税改革

对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政策的推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此需尽快更新税延养老险政策与个税的税收新政策相适应。 
 

一、个税改革的现状 

与旧个人所得税法相比，新个税遵循公平合理、简便易行、切

实减负、改善民生的原则，其变化主要有五点：（1）征收模式上，

综合与分类征收；（2）综合所得的基本扣除标准提升至每年扣除

60000 元费用；（3）优化调整税率结构，降低中低收入人群的税率，

扩大低税率级距；（4）设立专项附加扣除，同时保留三险一金专

项基本扣除；（5）增加反避税条款。如此大刀阔斧的个税改革政

策红利对此前实施的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推行带来了一定冲

击，这使得税延政策覆盖人群进一步减少。 

二、个税改革对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的影响 

蹉跎十年国家最终推出的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因为个税改革

导致此政策的推行受到了制约。个税递延养老险试点采用只在领取

环节缴税的 EET 税收优惠模式。其落地实际上是完善税前抵扣机

制、个税制度改革的关键一步，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但是个人所得

税改革对此产生了一定冲击。个税改革后纳税起征点提升至 5000

元/月。提高起征点不仅扩大了低档税率级距，还意味着税延养老险

受益人群的覆盖范围将随之缩减。同时，首次引入的六项专项附加

扣除，其政策优惠力度对居民购买个税递延养老保险带来了一定的

影响。个人所得税改革对推行税延养老保险税收政策所产生的影响

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税收优惠政策涵盖的人群范围缩小 

个税改革后，税延养老保险至少存在三个方面与新个税法不相

适应,其面临着是否随新税法改变更新政策的问题。首先，按照规定

税延养老保险个人领取环节适用旧税法的7.5%税率并按3500元/月

的起征点缴纳个人所得税，此领取环节税率对当期个税适用税率

20%及以上人群才有一定程度的吸引力。个税改革后，继续适用

7.5%税率纳税将会造成税负过高的现象。  

其次，新税法将“综合所得”作为“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

稿酬和特许权使用费”合并项目，将“经营所得”作为“个体工商

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承租经营所得”

的合并项目。这一变化与试点政策适用主体不符。 

最后，“第 22 号文件”规定，个人满足特定条件时所获得的

养老金收入的 25％部分金额免税，其余部分则纳入“其他所得”项

目并按 10％的比例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但是新个税税法删除了这

一项目。 

（2）对税优政策覆盖群体的投保激励下降。 

以上海为例，2019 年上海五险一金的缴费比例约为 17.5％。 按

照旧个税规定，月收入在 4242 元以上的人员可以享受税收优惠。

但是新个税规定只有月收入达到 6060 元的人员才能享受税收优惠。

对月收入 4242 元至 6060 元的人群来说，由于不用缴纳个税，导致

无法享受税收优惠政策。专项附加扣除项目的新增、低税率级距的

加大，造成纳税人缴纳个税数额降低，在目前的税收优惠政策限额

下，税收优惠政策对个人投保税延养老保险的激励作用不断降低。

表 1 所示，在不同月工资收入下，个税改革前后，个人参保税延养

老保险可获得的节税幅度。 

表 1 个税改革前后不同工资收入人群节税幅度 

月收入（元） 缴纳保费

（元） 

税改前节税

（元） 

税改后节税

（元） 

5000 300 9 0 

6000 360 10.8 0 

7000 420 42 12.6 

8000 480 48 14.4 

9000 540 54 16.2 

10000 600 120 60 

11000 660 132 66 

12000 720 144 72 

13000 780 156 78 

14000 840 168 84 

15000 900 180 90 

16000 960 240 96 

16667 1000 250 100 

17000 1000 250 100 

18000 1000 250 100 

19000 1000 250 100 

20000 1000 250 100 

21000 1000 250 200 

22000 1000 250 200 

个税改革后，由于个税起征点的提高，月工资收入为 5000 元

和 6000 元的人群应纳税所得额低于起征点，将无法享受当期节税。

当月工资收入高于 16667 元时，由于只能按照试点优惠政策的绝对

限额进行缴费，此时节税额将不再随着工资收入的增加而递增，因

此，试点优惠政策绝对限额的存在抑制了高收入者通过参保税延养

老保险获得税收优惠的效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公平。整体

来看，个税改革后，同等收入人群能享受的税收优惠幅度减少。因

此，在现行试点优惠政策中，个人月工资收入 6%与 1000 元孰低取

值为限额的幅度，对个人参保税延养老保险的激励作用也会有所降

低。同时，国家通过推行个税递延养老保险导致的税收流失也必然

会减少。 

三、完善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政策建议 

针对个税的改革，首先，建议合理降低税延商业养老险的税率

并重新测算领取环节的税率；将试点政策适用对象扩大到所有取得

个人所得税应税所得的居民纳税人。其次，建议将税延养老保险支

出列入专项扣除项目并以 2000 元/月作为其限额标准；取消 6％的 

收入限制这一条件降低政策的复杂性。然后，应将领取期 75%的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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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额从采用 10%适用税率降为 3%来扩大纳税人的个税优惠范围；

引导消费者终身领取或者长期领取（15 年以上）。最后，根据我国

税收递延养老保险试点情况，借鉴国外相关成熟经验，深入探索建

立自动加入机制和缴费配比机制。虽然国家的财政成本短时间可能

会增加，但长远来看，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的发展有利于满足人们

多样化的养老需求，合理分摊养老责任，是中国特色医疗保障体系

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障民生、促进消费和拉动内需等方面发挥

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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